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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守則 : 以維護母乳餵哺及支持以最佳方式餵養 36 個月以下嬰幼兒 

 

 母乳餵哺對於母嬰生理和心理健康有很多好處，也對嬰兒早期營養對其長遠健

康有重大影響。母乳餵哺可預防嬰孩長大成人後患上肥胖症。此外，研究顯示

母乳餵哺可預防母親在停經前患上乳癌。 

全母乳餵哺，母乳餵哺期愈長，好處愈多。世衞一項全球公共衞生建議認為，

嬰兒在出生後首六個月應只以母乳餵哺，對嬰兒的成長、發展和健康都是最理

想的，之後應繼續以母乳餵哺嬰兒直至兩歲或以上，同時給予安全和合適的補

充食物，以切合他們不斷轉變的營養需要。締造可維護、推廣和支持母乳締造

可維護、推廣和支持母乳餵哺。 

 

 世衞在 1981 年制訂並通過決議《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1981 年世

衞《國際守則》”）世界衞生大會其後通過，闡明和更新 1981 年世衞《國際

守則》的若干條文，配合科學發展和不斷演變的市場策略，並呼籲成員國實施 

1981 年世衞《國際守則》和世界衞生大會的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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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世衞發出《終止不當促銷嬰幼兒食品的指引》（“2016 年世衞

指引”），建議“不應促銷作為母乳代用品的產品。 

世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國際嬰兒食品行動網於 2016 年 5 月聯合發表

《2016 年〈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全球實施狀況報告》，分析了 194 個國 

   家的狀況，結果顯示其中 135 個已就 1981 年世衞《國際守則》及其後世界

衞生大會的決議制訂有關的法律措施 

 

 《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目的:  

1. 母親可在不受商業影響的情況下，就餵養嬰兒方式作出知情的決定， 

2. 限制母乳代用品的銷售手法提出建議，令母乳餵哺限制母乳代用品的銷售

手法提出建議，從而令母乳餵哺更普，可全母乳餵哺，可母乳餵哺期愈長。 

3. 盡量減低以配方奶餵養嬰兒所帶來的風險。 

4. 母乳代用品應理解為包括特別銷售供餵養三歲或以下嬰幼兒的任何液體狀

或粉末狀奶類（包括較大嬰兒配方奶和幼兒助長奶）。 

 

 經過政府衞生署與不同界別多年來調查結果顯示，反映配方奶廣告渲染力強，

本港父母對使用日常食材的自製食物的營養價值欠認識，對餵養嬰幼兒的習慣

不理想，而且普遍對餵奶存有誤解。此外，過分倚賴較大嬰兒配方奶，可能影

響兒童進食其他食物的胃口，令他們難以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父母的知識和

態度，是決定他們餵養嬰孩的習慣及其子女的飲食模式的重要因素。衞生署於 



2010 年月成立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專責小組（ “ 專責小組”），考慮

到本地銷售手法對家長態度和餵哺嬰幼兒的做法的潛在影響。 

 

 我非常贊成及支持主要條文立法及相關推行方法政府計劃在 2017 年年中發

布自願性的《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銷售守則》（ “ 《香港守

則》 ” ），以維護母乳餵哺及支持以最佳方式餵養 36 個月以下嬰幼兒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 is an 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framework for breastfeeding promotion 

adopted by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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